[bookmark: _GoBack]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
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
粤中南头人社监〔2025〕第1号
 山西日月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：
依照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，我分局需了解你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的情况。请于收到本通知书3个工作日内 派 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并携带如下资料（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）到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头分局（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西108号） 接受询问调查：
1、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复印件         
2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，受委托人身份证明
3.员工花名册（包含在职、离职员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 融汇天际华庭工程全部工人  工资明细或发放凭证       
5.  融汇天际华庭工程全部工人  考勤记录（表）              
6.  融汇天际华庭工程全部工人   劳动合同     
7.公司规章制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.劳动保障定期书面审查情况表               
9.其它资料：  施工合同、承包合同等   
逾期不到或未按要求报送有关书面材料的，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将依据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五十二条等规定予以行政处罚。
特此通知。
 联系人： 钟文迪、罗富明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0760-22511506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山市南头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7日

